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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概述

民事主体

概念

民事权利能力

调整平等主体（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

原则

自愿原则

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平等原则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
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
序良俗。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
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 18 周岁的成年人

≥ 16 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视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

公序良俗原则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绿色原则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大于等于 8 周岁的未成年人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
年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小于 8 周岁 或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民事行为能力

法律——民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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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
行为

有效 履行——合同消灭 
法律后果

当事人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 + 意思表示真实 + 不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要件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无效

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法律后果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

具体情形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违背公序良俗

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

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
使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可撤销

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等同于无效
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后果

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
具体情形

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

民事权利 物权

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
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所有权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

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
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用益物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
地役权。种类

担保物权

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
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
先受偿的权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概念

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
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当债务
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

抵押权

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
或权利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时，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

质押权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
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留置权

不履行——违约责任

法律——民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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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
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合同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
当利益

不当
得利

无因管理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
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常见合同类型：买卖合同、租赁合同、保管合同、赠与合同、借
款合同、运输合同等

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指行为人侵犯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其他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民
事责任的违法行为侵权

行为 
债权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

知识
产权

特点

即独占性或垄断性，是指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未经权
利人的同意或者法律的特别规定，都不能享有或者使用
这种权利

专有性

某一国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发
生法律效力地域性

我国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 20 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
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 10 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时间性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荣誉权、名誉
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
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唯一可转让的人格权）、名誉
权、荣誉权等权利人身权

人格权

身份权主要包括：配偶权、亲属权等

自然人因特定身份所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 
身份权

民事权利

法律——民法（3）

知识产权包括：①作品；②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③商标；④地理标志；
⑤商业秘密；⑥集成电路布图设计；⑦植物新品种；⑧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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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责任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责任
承担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
带责任

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
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
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 ; 难以确定
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共同责任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继续履行；
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承担
方式

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减免
情形 保护好人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

婚姻

结婚

夫妻
财产

夫妻共
同财产

结婚自愿：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一方的婚前财产

法定婚龄：男≥ 22 周岁，女≥ 20 周岁

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禁止结婚情形：①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②患有医学上认为不
应当结婚的疾病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结婚登记：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结婚
条件

夫妻一方
的财产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工资、奖金，生
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明确只归一
方所有的除外）

无效婚姻情形：①重婚的；②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③婚前患有医学
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④未到法定婚龄的

可撤销婚姻：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
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当
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

婚姻
效力

法律——民法（4）

实际承担超出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
责任人追偿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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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基本
原则

犯罪

罪刑法定原则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
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或单位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犯罪主体

定义

自然人
  主体

年龄

能力

自然人主体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
然人（以犯罪时的情况为准）

不满 14 周岁，无论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
都不负刑事责任，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已满 16 周岁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为完全
负刑事责任年龄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为相对负刑事责任
年龄阶段：对部分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
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
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
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
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
负刑事责任

行为人对自己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有
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
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
故意犯罪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
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犯罪主观方面

定义

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

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犯罪
过失

犯罪
故意

定义

定义

分类

分类
疏忽大意的过失

间接故意

过于自信的过失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
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
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不可抗力和
意外事件

直接故意

法律——刑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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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

正当防卫和
紧急避险

犯罪
客体

犯罪客
观方面

正当
防卫

紧急
避险

刑事法律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定义

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犯罪的时间地点等

危害行为

种类

危害行为，是由行为人的意识、意志支配的危害社会的
身体动静。危害行为是犯罪客观方面的最核心要件，是
犯罪都必须具有的条件

一切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一般
客体

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害的客体。我国刑法按照同类客体把犯罪分为十大类同类
客体

直接
客体

某一种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具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作为：犯罪人用积极的行为实施的刑法禁止的危
害社会行为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
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
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
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不作为：指犯罪人有义务实施且可能实施某种积极
的行为而未实施的行为

限度条件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
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保护的利益≥损害的利益：生命权大于健康权，健康
权大于财产权，财产权之间可以进行价值比较

限度条件

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
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保护的利益＞损害的利益

完整地实现了全部犯罪构成事实，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四个要件

故意犯罪的
停止形态

犯罪既遂

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犯罪预备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
未遂犯罪未遂

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
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

法律——刑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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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法律
关系
主体

行政相对人

定义

行政主体

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
担责任的组织

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

行政机关：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受委托的组织须在授权范围内，以委托行政
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实施行政行为的
后果由委托机关承担法律责任

是指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即行政主体的行
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组织

非行政主体

范围

行政
行为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
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
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
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
履行义务的行为

①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②划拨存款、汇款
③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④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⑤代履行
⑥其他强制执行方式

人身强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如强制隔离、强制治疗、
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等

财产强制：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
存款、汇款，等等

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行政管理对象实施的行为
具体
行政
行为具体行政行

为和抽象行
政行为

行政强制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行政管理对象实施的行
政行为

主要表现为行政立法，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抽象
行政
行为

定义

定义

方式

方式

行政
强制
措施

行政
强制
执行

法律——行政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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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行
为

行
政
处
罚

执行

定义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相
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警告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行政拘留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
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某些依法
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
人实施行政处罚

种类

实施
主体

适用

程序

申诫罚

财产罚

行为罚

人身罚

管辖

“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一般情况下，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
的行政机关管辖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
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
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
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
笔录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 50 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
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

除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
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当事人应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

听证程序

罚缴分离原则

法律——行政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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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

商朝

约公元前 2070 年，禹建立夏朝

约公元前 1600 年，
商汤灭夏，商朝建立

夏朝是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

约公元前 14 世纪，商王盘庚迁殷，因此商朝也叫殷朝

约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姬发建立周朝，定都镐京，史称西周

公元前 841 年，国人暴动，共和元年（又称周召共和），该年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
纪年的开始

（公元前 770 年 ~ 公元前 476 年）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

封建社会的开端（公元前 475 年 ~ 公元前 221 年）

公元前 356 年，商鞅变法（秦孝公时期），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确定了法治的思想；典故：“立木取信”或“徙木立信”

公元前 341 年，马陵之战：齐国将领田忌、田婴、孙膑 VS 魏国将领太子申、
庞涓；中国战争史上设伏歼敌的著名战例，成语“围魏救赵”

“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魏、韩（各主要诸侯国的位置：
北燕南楚、西秦东齐、上中下是赵魏韩）

春秋时最早出现铁农具

公元前 260 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国白起 VS 赵国赵括；成语“纸上谈兵”

公元前 221 年，秦灭齐，统一六国，秦国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

孙武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

战国时，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是著名的水利工程，使成都成为“天
府之国”

战国时杰出军事家孙膑著有《孙膑兵法》

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

商朝制造的司母戊鼎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青铜器；
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是青铜器中的精品

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金文，又称钟鼎文。我国有文
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商朝，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

周朝

西周

东周

春秋
时期

公元前 594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

公元前 406 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史称“三家分晋”，是东
周时期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

战国
时期

公元前 685 年，齐桓公即位，任管仲为相。齐桓公迫使楚国接受“召陵
之盟”，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历史文化——中国古代大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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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09 年，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在大泽乡爆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公元前 206 年，秦灭亡

郡县制；书同文（小篆），车同轨，统一货币（圆形方孔钱）、度量衡，焚书坑儒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始皇帝）灭亡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结
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

公元前 206—前 202 年，楚汉之争，西楚霸王项羽、汉王刘邦两大集团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
模战争，以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刘邦建立西汉告终
成语典故：楚河汉界，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四面楚歌，一决雌雄，十面埋伏，霸王别姬，江东父老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秦汉时期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公元前 202 年，刘邦（汉高祖）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定都长安

公元 25 年，刘秀（光武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并息兵养民，开创了“光武中兴”

秦朝

西汉

东汉

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

公元 73 年，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经营了 30 年，帮助西域各族摆脱了匈奴的奴役，
恢复和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公元前 138 年、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 60 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成为当今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的
开始

公元 200 年，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于官渡打败袁绍，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
基础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

公元 208 年，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军以弱胜强，在长江赤壁一带大破曹操大军，奠
定三国鼎立基础

西汉时的播种工具是耧车

东汉时期出现了新型灌溉工具——翻车；杜诗发明水排，利用水利带动鼓风机冶铁，比
欧洲早 1000 多年

成书于西汉的《周髀算经》和东汉的《九章算术》是著名的数学著作，对世界古代数学
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张仲景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被后代奉为医学经典，张仲景被尊称为“医圣”。华
佗创制麻醉剂“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用全身麻醉方法做手术的医生，被后世尊称为
外科鼻祖，他还自创强身健体的“五禽戏”

公元 105 年，蔡伦改进造纸术，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张衡发明能预测地震的地动仪

西汉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
著，叙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 3000 多年的历史

班固著《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
为“前四史”

汉朝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是我国古代艺术珍品

历史文化——中国古代大事（2）


